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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的盐法改革与明代财政体系演变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黄国信

明朝万历年间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袁世振的两淮盐法改革就发生在这样

一个时代。其改革，虽仅仅发生在明代盐政领域，却与明中后期财政与商业发展

有重要关系。万历年间，袁世振推行纲法，成为明朝食盐运销制度上的一大枢纽，

并且成为有清一代盐制的基础1。学界多从盐法制度史的意义上对其进行探讨，

一般均强调，该制度改变了开中法时期边商、内商、水商的关系，确立了商人在

食盐运销过中的独占地位，对疏通两淮积引有相当大的功效2，认为这是自汉武

帝以来最重要的盐法改革3。这些重要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当然，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袁世振盐法改革以及此改革对明代盐法所具备的意

义本身，而是希望透过袁世振改革与有明一代财政演变之大势作一比较，分析袁

世振盐法改革与明代财政赋税制度互相配合所引致的明中后期以商业繁荣为表

征的历史变迁过程之一面，同时提示对于明代盐政重要性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加

强。

明中后期的商业发展及其繁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对此，学术界

有相当深厚的研究积累。一直以来，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对此给予了足

够的重视，并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一。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框架出发，认为明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在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的发展，进而引起

社会生产的发展，造成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的扩大，分工决定交

换，从而引起商业的繁荣。这是一个充满逻辑美感的论证结构，不过，令今天的

研究者不能满意的地方是，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在微不足道，中外学术界早

1 参见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四期，第 299
页，1976年。
2 关于袁世振纲法，左树珍、何维凝、徐泓、曾仰丰、藤井宏、刘淼、朱宗宙、金钟博、卜永坚等人都有
过研究，详参见各位学者之论著。
3 参见黄仁宇著、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 286页，三联书店 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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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代中国经济与生产技术达到顶峰，在传统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说（mark

elven、邓广铭等），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推导出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分工的扩大，

似乎仍存在一定的难度。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在从事明代中后期资本

主义萌芽研究时，另辟溪径，分析了明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的市场，指出当时

有相当大规模的市场行为，实际上是地租与农产品（包括食盐）之间的交换，这

不是商品经济性质的交换。梁方仲先生则进一步说明了从明初“洪武型生产关系”

之下的实物财政到明中叶一条鞭法改革之后“货币财政”所引起的贡赋经济体制，

形成了国家向农民征收白银、向军队士兵和朝廷命官发放白银，士兵与官员将白

银投放市场，与需要将实物转化成白银去纳税的农民进行交易的格局。这与吴承

明先生的理论结合起来，基本上解释了明中后期商业繁荣的由来。但是，依据这

一理论，根据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李汝华的说法，明代财政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

田赋，一是盐课，二者基本各占一半的份额。因此，一条鞭法改革所造成的贡赋

体系，对于明代商业繁荣的贡献，大体也只能占到一半的份额。

因此，本文虽然从盐法变革入手，实际首先要分析的是明代财政制度的变化，

以及这一制度变化对明代财政结构变迁的影响。本文将在前人关于袁世振改革之

研究的基础上，辨析其与明代财政结构的变迁的关系，然后讨论在生产力没有较

大发展的情形下，国家经济政策的演变（本文集中于盐法的变革）与明代中后期

商业繁荣之关系。

一、 从实物财政到货币财政

明朝财政体系中，食盐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明初开中制之下，它担负起解

决边方军饷转运问题的重任。明中后期，盐课折银与开中纳银之后，明王朝从食

盐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获得过了占整个财政一半份额的收入4，对于这份重要

的财政收入，学术界关于明代财政的研究，显然没有给予相应重要的关注。因此，

我们在明代财政体系经历了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过渡5，在经过学术界的诸

4 李汝华：《户部题行十议疏》，《明经世文编》卷 474，第 52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5 参见梁方仲《一条鞭法》；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
赋役改革》，载《学术月刊》2007年 5月、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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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已经人所共知的情况下，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主要目的就在于将明代盐

政与明代田赋制度发展趋势进行比较，并通过这一比较，揭示明代财政体系演变

与商业繁荣之关系。这一比较，虽然不具深度，却未为有关论著所加措意。

众所周知，明王朝建立伊始，推行了具有典型朱元璋特色的财政制度，梁方

仲先生曾深刻地总结这一财政制度为“洪武型”财政。6这一财政模式之最大特

色，就是斩断了自宋以来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推行“画地为牢”的实物财政。

在洪武型财政下最重要的国家财政来源是田赋，而明初的田赋基本上征收实

物。《明史》记载明代“两税”云：

 两税，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

绢。弘治时，会计之数，夏税曰大小米麦，曰麦收，曰丝绵并荒丝，曰税

丝，曰丝绵折绢，曰税丝折绢，曰本色丝，曰农桑丝折绢，曰农桑零丝，

曰人丁丝折绢，曰改科绢，曰棉花折布，曰苎布，曰土苎，曰红花，曰麻

布，曰钞，曰租钞，曰税钞，曰原额小绢，曰币帛绢，曰本色绢，曰绢，

曰折色丝。秋粮曰米，曰租钞，曰赁钞，曰山租钞，曰租丝，曰租绢，曰

租粗麻布，曰课程棉布，曰租苎布，曰牛租米谷，曰地亩棉花绒，曰枣子

易米，曰枣株课米，曰课程苎麻折米，曰棉布，曰鱼课米，曰改科丝折米。

万历时，小有所增损，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夏税之米惟江

西、湖广、广东、广西，麦荍惟贵州，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

贵，余各视其地产。7

这段材料虽然概括性过强，并且也明确田赋征收中有“本色”的米、麦和“折色”

的布、帛等类型，但仍足以说明明初田赋征收实物的特点。实际上，明初洪武到

宣德年间，每年所征米麦大体都在 3000万石左右8，成为明王朝最大宗的财政收

入。

6 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年表》，载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7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 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梁方仲：《中国历史户口、
田地、田赋统计》甲表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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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赋之外，明初还有上供物料等杂赋，也是实物征收。广东《嘉应州志》有

云：“洪武以来，上供物料即古之土供也”，或云“贡者，布帛绵绢漆蜡皮张物料

之类是也”9，所收亦是实物。此外，还有户口盐钞，本来是永乐年间官府向“天

下户口”发放食盐，民间纳钞的一种配给制货币与食物交易的制度，后来演化成

为户口盐钞，到天顺年间，在某些地区也演变为“市民纳钞，乡民纳米”10，基

本上也变成一种实物税收。

当然，明初虽然推行实物财政，并不意味着明朝廷完全取消货币征收。《明

史》有记载云：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11

从这一材料看，洪武九年明王朝所征收的全是折色，而且以银、钞、钱为主。不

过，考之《明太祖实录》，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明太祖实录》卷 105，洪武九年

（1376）三月己卯条有记载称，是年诏免山西、陕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

北平、湖广及直隶扬州淮安池州安庆徽州五府税粮，因为“前者兵征四方，军需

甲仗皆出吾民，今天下已定，正当与吾民共乐其乐，奈何土木之工屡兴，烦劳愈

甚，内郡多被艰辛，而外郡疲于转运，近敕中书下户部度仓库钱榖足给数年”，

然后，在该月己丑条才有“命户部天下郡县税粮除诏免外余处令民以银钞钱绢代

输今年租税”的规定，也就是说，这年折色所收赋税并非全国税粮，而只是在免

除了全国重国税粮重要来源地田赋之的一个措施，并且没有形成为制度。这次折

征，仍然只是明代实物田赋制度中的临时性补充。

田赋之外，明初的盐课也是实物征收。有意思的是，出于专门研究的需要，

研究田赋时，学术界一般把盐课问题暂时搁置，而研究盐课的时候，田赋又常常

不被关注。因此，我们常常缺少田赋与盐课的整体感觉。实际上，没有这种感觉

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明初的盐课征收单位与两税有根本区别，无法混在一起统计。

明朝前期，朝廷向专门从事食盐生产的灶户提供生产资料，包括灶地、熬盐的工

9 光绪《嘉应州志》卷 13，《食货志》。
10 叶盛：《叶文庄公奏议》，《两广奏草》卷 8，“题为巡抚事”，续修四库全书本。
11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第 XX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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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采燃料的土地，“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荡以供樵采，

堪耕者许开垦，仍兔共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 12取得生产资料的灶户，

则按丁、地纳盐课——实物形态的食盐13。官府在盐场设盐仓，收纳灶户所纳实

物形式的盐课，形成典型的官收盐课的格局。明初所收盐课，不同材料有不同记

载，《诸司职掌》的记载是岁办 199万余小引（每小引 200斤），《明史》的记载

是洪武 232 万余小引，《明会典》的记载是洪武年间 229 万余小引14，虽有不少

出入，但大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数字，也就是依据这三种官书的记载，明初

朝廷每年大约可收到实物形态的盐课，也就是盐 4亿多斤。

朝廷通过官府征收到每年四亿余斤的食盐，显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这

笔财富显然无法在仓库长期储存，那么明王朝有什么办法来充分利用这笔财富来

发挥其财政职能呢？这就引出了明史学界极其熟悉的开中法。关于开中法，15与

本文问题相关的最核心是《明太祖实录》中那条大家经常引用的材料，即洪武三

年六月“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

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

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矣。从之”

16这条材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清楚地说明，在明初制度建立时，开中法的目的，

就在于以盐为媒介，让商人将官府征收到的田赋运送到边方的粮仓上去，只要商

人转运一定数量的粮饷，经过完整的手续，朝廷即将相应数量的、官府在另一个

生产领域中征收的课征——盐课（即实物形态的食盐），配予盐商，许其到指定

地区销售。这一制度透过实物与劳务交换而不是货币与劳务交换的形式，达到了

政府运送粮饷的目的，显示出典型的以物易物的经济特征，也是明王朝实物财政

淋漓尽致的表现。

12 《明史》卷 80，《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 刘淼《明代盐业经济史研究》，第 155-156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14 刘淼《明代盐业经济史研究》，第 194-199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15 关于开中制，明代留下了大量历史资料，今人亦有大量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明会典》“盐法”、
《明史》“食货志”、《明经世文编》相关篇章以及《明实录》等史籍，亦可参考藤井宏《开中的意义及起源》，
《加藤繁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 1941年，中山八郎《开中法和占窝》，《池内弘博士还历纪念
东洋史论丛，座右宝刊刊行会，1940年和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72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永升：《从纳粮开中到课归地丁：明初
至清中叶河东的盐政与盐商》，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未刊稿等论著。
16 《明太祖实录》卷 53，“洪武三年六月辛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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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初的历史毕竟是从宋元发展而来的，宋元时期发达的商业贸易虽然

可以在洪武时期暂时被“洪武型”体制所打断，但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已经被洪武

帝完全消弥，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美州的发现，大量白银流入国际贸易市场，

并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而中国恰恰在明中期深刻地卷入了这一以白银为媒介的

国际贸易17，白银疯狂涌入中国，并为出超的中国市场留下大致一亿银元，使国

内市场上广为流传的货币形式转而变为白银18。与此同时，朱元璋建立起来的“画

地为牢”的里甲制度也在这一形势之下变得千疮百孔19。在经济领域发生如此重

要的变化之后，明代财政亦由地方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重要趋势就是实物

财政向货币财政过渡。

在明代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过渡的历史当中，田赋制度的研究在明清经济史

研究领域成就卓著20，已基本形成田赋折银过程的共识。明初制度本有规定田赋

有“本色”与“折色”之征，只是“折色”大体也属实物，但上引洪武九年（1375）

之事例，已开田赋折征银、钞、钱等货币的先例。洪武末年，已经形成田赋折色

的米物比价关系21。此后，到正统元年（1436）明代田赋制度发生了“金花银”

改革。《明史》卷 78《食货》记载称：

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

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

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

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濙，濙对以

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

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

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自起运兑军

17 参见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8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载《学术月刊》
2007年 5月、6月号
19 梁方仲：《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
20 在这方面，梁方仲、王毓铨、唐文基、刘志伟、山根幸夫、岩见宏等人都有过精彩研究。
21 《明太祖实录》卷 255，“洪武三十年癸未”条有记载称：户部曰：昨行人高稹言，陕西之民困于逋赋，
其议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凡各处逋租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布、绵花及金银等物，宜定著其例。于是户
部定每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折十石、银一两折二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绵布一匹折一石、苎布比绵
布减三斗、绵花一斤折米二斗。上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岂恤之之意哉？
其金银每两各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余从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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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从正统元年周铨建议为起点，地方与朝中大臣分别奏请，促成了以银折纳税粮，

并在稍晚，最终促成了“金花银”制度的实施，虽然金花银制度开始实施时并没

有在全国推行，但它与洪武九年的那次折征不同，终于成为“永例”，从而改变

了明代财政以实物为主的格局，将货币正式纳入了财政体制之中22。

此后，无论是田赋还是徭役，都开始了折银的过程23。赋与役折银的过程，

最后在一条鞭法中得以汇聚，形成了赋役合并、定额、折银的格局，虽然此后明

代赋役的征收与征调仍然复杂多岐，但赋役折银、定额征收的原则却成为明王朝

赋役制度的基础，明朝财政体系大体完成了从实物到货币的过渡24。

伴随着这一过程，明代盐法也开始了折银的过程25。首先，开中法发生重要

变化，洪武年间开始的非制度化边方纳银先例，在天顺、成化以后逐渐成为定制，

并且由边方纳银向运司纳银过渡。天顺、成化以后，由于势要奏讨、占中卖窝等

现象，导致商人陷于报中困难、困于守支两重困境，加上边方商囤的成效，引起

粮价下跌，边方纳银对于朝廷来说，利益远大于边方纳粮，遂形成了开中纳粮与

开中纳银并行的格局26。《明宪宗实录》中，成化年间开中纳粮与开中纳银的记

载经常可见，如成化十六年正月庚戌条载：

户部臣奏：一、鬻盐课以广储蓄。每各边开中客商，以存积盐易于得

利，多不中常股盐。以此，常股蓄积颇多，今宜不为常例，于两淮存积盐

内，量卖一十万引，常股盐内，掣出二十万引，改作存积之数，每引定价

22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 14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年。万明不同意此观点，她根据星斌夫的《金花银考》一文，认为正统元年并无金花银之说，明代税粮折
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成化弘治年间才有正式的金花银的说法，不过无论是她还是星斌夫，也肯定了明
中叶以后田赋折银的事实。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 2
期。
23 参见梁方仲：《一条鞭法》，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 129-133页，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 228—289页。
24 梁方仲：《一条鞭法》，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
出版社，1997年；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25藤井宏著、刘淼译：《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徐泓《明代中期食盐运销制度
的变迁》，《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 2期，1975
26 藤井宏著、刘淼译：《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第 277-278页，第 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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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一两三钱，本部差官会同巡盐御史，召商报卖，其银解部，转发太仓收

贮，以备支用。

又如《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十年闰四月丁末条载：

户部奏：各处盐课，成化元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岁办存积、常股及一应

余盐，除已卖外，其余未开中，中剩无人报纳者，一依时价，定与则例，

召商卖银，各于运司、提举司收积解部。……从之。

又如《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九年十月丙寅条载：

两淮运司见有成化十七、十八年存积盐三十万三千余引，宜以二十万

引召商于通州仓领米运赴大同交纳。每运一石，与盐二引，量地添减，不

出二引之数，限一月以里完，即与支给。

开中纳粮与开中纳银的并行，虽然直至万历纲法实施之前，仍多有反复，但在弘

治年间，运司纳银的惯例，终由户部尚书叶淇变为定制27。基本确立了明代开中

制由实物与劳务的交换，转变为货币与劳务的交换的趋势，是盐法上趋势上的一

大变化。

而盐课由实物向货币的变化，则更为重要。明代盐法正式进入纲法之前，盐

课在财政中所占的比重，远较开中获利为多28。与田赋折银一致，盐课折银也经

历了盐课折纳米麦等实物再到折银的过程。盐课折纳始于山东盐运司，正统年间

在两浙、广东、福建等盐运司和盐课司实行盐课折米制度，而长芦与云南则在嘉

靖年间盐课折布29，所谓“国初，原征本

色。正统以来，各折出半兼纳。后因仓廒倒塌，尽征折银”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此基础上，明代盐课在各运司开始折银制度，概括言之，两浙于成化年间，山

27 徐泓：《明代中期食盐运销制度的变迁》，藤井宏对此有不同看法，参见氏著刘淼译：《明代盐商的一考
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第 262-283页。
28 李汝华：《户部题行十议疏》，《明经世文编》卷 474，第 5203页。
29 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 212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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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福建于弘治年间，两淮、广东、四川、云南于正德年间，长芦于嘉靖年间开

始部分盐课折银30。

盐课本色与折纳兼纳的历史，终于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纲法实施后几

乎全面废止。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法疏理道袁世振开始推行纲法，并于次年由直

隶巡按御史龙遇奇奏请以袁世振的方案，全面推行纲法。盐课征收方式也完全改

变。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将详细讨论。

可见，明代财政史上田赋折银与盐课折银的历史基本同步而行，显示出财政

系统的整体性与一致性，而比田赋走得更远的是，万历纲法之后，官府征收盐课

制度终结，商人开始直接控制盐场，盐课的征收方式发生极为重要的变化，这一

变化的基调就是商业化征收手段的推行。

二、 包税制：税收征收方式的变化

万历纲法以后，盐课征收由官府向食盐生产者直接征收，演变为官府向商人

征收，商人成为盐课征收的包税人角色31。实际上，与此同时，田赋的征收也发

生了类似的变化。

明初的田赋征收，在里甲制的基础上，实行了里长向粮长负责，粮长向朝廷

负责的政策。洪武四年（1371），鉴于税粮征收过程中，官吏欺压百姓，甚至侵

吞税粮的事件时有发生，朱元璋建立起粮长制度，“命户部，令有司料民土田，

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

民，必无侵渔之患矣”32，洪武十四年（1381）里甲制度建立之后，朱元璋建立

起一套田赋征收与解运制度，具体办法是：

该办税粮，粮长督并里长，里长督并甲首，甲首催督人户，装载粮米。

30 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 215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31 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第 112页，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 年。
32 《明太祖实录》卷 68，“洪武四年九月丁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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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长点看见数，率领里长并运粮人戸起运。33

这是一套典型的“民收民解”的田赋征解制度。在这套制度之下，里长、甲首负

担起催征税粮的义务，同时也担负起责任，如果征收不足额，需要设法补足。在

征足税粮的基础上，里甲将其交由粮长解运。明初，粮长直接对皇帝负责，永乐

以后改为对户部负责。整个税粮的征收与解运，由这样一整套由皇帝直接或者由

户部控制的办法来进行34。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中国的田赋不存

在包税人的制度，这是有相当道理的。

不过，由于粮长制度必然带来权力过大、易于舞弊等与生俱来的弊端，优免

人户的增多，粮长赔纳的责任又随之增加，粮长破产事件偶有发生，明正德以后，

粮长永充制开始为朋充制、轮充制所取代，粮长制度开始崩坏35。伴随着这一过

程，里甲赋役征收制度也难以维持。因此，从周忱在苏松地区实施改革开始，地

方官们自发在东南各省展开一场名异实同的赋役改革运动，如福建的“纲银”、

江西的“公费银”、浙江和广东的“均平银”等等。这些改革中，庞尚鹏在浙江

的改革留下了较多的文献，足见其课征方式，有文献记载称：

均平科派折夫为丁，每丁该银若干，某户该银若干，一岁应纳之数尽在

其内。完日将审派人戸花名银两细数给示暁谕，以便输纳。及造册缴道，

以备查考。一凡委官审编丁田，揭榜之后，即照式刊刻由帖，每里甲分给

一纸，使各家喻戸晓，知丁田银两数目，不致欺隐遗漏增减。如有前弊许

诸人告首，即问作弊之罪充赏首人，各州县仍置空白簿三扇，每扇以百篇

为率，送分守道，用印一扇，发回本县收掌，仍置一大柜于公堂，但遇里

甲执由帖赴纳均平银两，就令当堂投柜封锁。36

这一改革在课征方式上的核心变化，乃在于原来里甲制度之下的徭役，现在通过

“执由贴投柜”的方式由里甲人户交纳，纳银代役，不再亲身应役。

33 李东阳：《明会典》卷 37，第 3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34 参见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 32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35 参见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 2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36 万历《绍兴府志》卷 15，田赋志 2，第 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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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封投柜”的办法一旦开始使用，其意义就不可低估。在均平银、一串铃

法、十段锦法等一系列以纳银代役、摊下入地为原则的役法改革为先导之后，沿

着由地方到朝廷的方向，以赋役合并、定额、征银为原则的一条鞭法终于在万历

九年（1581）由张居正往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推行后，虽然形式仍然纷繁复杂，

但地方田赋与役银征收的原则就变为“自封投柜”了37，这是典型的官收官解原

则。

“自封投柜”以后，田赋的征收看起来十分简单，就是老百姓按将官府派发

的由单，每年按期将应纳税银，直接封装并填妥所属里甲和自己的姓名后，投入

官府设置的银柜，然后取得官府的收票即可。然而，这一过程绝非如此简单即可

操作成功。首先，官府如何核定每户由单，即如何派定每户应纳税银就是一个问

题，其次，明代一州县常常会发生僻远地区百姓离县衙百数十里之遥的情形，这

些僻远的里甲人户如何去“自封投柜”，第三，许多百姓既不识字又不会写字，

如何自书所属里甲与姓名，等等，这些都是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否决税收就无法实现自封投柜。黄仁宇曾经考察过万历十二年（1584）上海县、

山东曹县、东阿、汶上等县和东昌府以及北直隶香河县的乡村税粮交纳方式。他

指出，这些地方都有称为柜头、银头、总书、收兑等名目的民间税收代理人，山

东甚至还曾试图雇募商人代理税收职役38。同样的情况在广东亦经常发生，仁化

县一个税粮案中，被拘犯人陈遇安即以该县“征收钱粮，银匠包收”为其逋欠开

脱39。这些情况说明，明中后期以官收官解为原则的自封投柜制度，在官与民之

间，是存在中间的税收代理人的。明后期直至清初的历史中，官府并不直接向民

户催纳税银，而是经由“总书”、“总催”、“银头”这些中间人负责催征，所谓“官

收官解”原则，实际运作过程却显示官收是通过中间代理人来进行的，这些代理

人向下负责催征税银，向上对县官负责，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具有一定的“包

税人”的角色。而山东曾试行过的雇募商人作为税收的中间代理人，则更具“包

税人”的特色。在这样的制度面前，胥吏一类身份的“总书”，作为税收中间人，

37 梁方仲：《一条鞭法》，《梁方仲文集》，第 42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38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第 194-196页。
39 《粤东成案初编》卷 28，转引自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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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有了特别的权力，许多人常常“捐出百金”去谋取这一职位40。

在南中国，一条鞭法以后直到清初的税银征收，既有这些中间代理人，更有

“粮户归宗”一类的特色。所谓粮户归宗，即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后，里甲制的意

义发生变化，不再作为税收登陆记单位的情况下，纳税户以宗族为一户名在官方

的税收册籍上立一户头41，片山刚曾总结了一个税粮交税的流程，即子户——总

户——甲——图——官的层层上交关系42，刘志伟则进一步指出，这一体系是否

如此层次分明另当别论，而一条鞭法与粮户归宗的意义不在于形成这样一个严格

的税粮交纳体系，其意义应该在于从此官府不再严格控制具体的个人，而是侧重

登记土地掌握税额，从而引起地方社会产生了诸如宗族一类的一系列介于官府与

民户之间的力量，这类力量既可以是税银的代理人，同样也是政府与民间社会的

中间人43。在这样的政治与社会格局之下，官府给民间留下了足够的自由发挥空

间，种种社会的、经济的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力量兴起，在民间透过一条鞭法

获得了更多的支配自己产品的能力前提下，商业贸易走向繁荣，是一个必然的结

果。

盐课征收从官府直接征收向由包税人代为征收的过程，较之于田赋更为典

型。正如上文所指出，明初盐课由官府直接征收。官府设官盐仓、便仓收盐。便

仓则是收集灶户余盐之盐仓，而官盐仓最为重要，是“征收、储存、放支正额盐

课的盐仓”44，一般明代的盐场、盐课司均设有这类官盐仓，灶丁灶户以团灶方

式组织起来，所制食盐，亦由团灶方式收集、运输，并收储于盐仓中，并由盐运

司支放给持有盐引的开中商人运往指定地域发卖。明初的这种盐课征收方式，显

然是官方直接向灶户征收，灶户由官府配给生产资料，这就形成了一种以物易物

的财政模式。

40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第 196页。
41关于此一问题研究，参阅郑振满《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片山冈《清末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图甲表与宗族组织的改组》，载《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第 498-509页。
42 片山刚《关于清代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图甲制——税粮、户籍、宗族》，《东洋学报》第 36卷，第 3、
4号，转引自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 26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社，1997
43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 12-13页。
44 刘淼《明代盐业经济史》，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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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明王朝的田赋征收原则发生全面变化基本同时，盐课征收的以物易

物财政模式也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面终结。这一年，袁世振在两淮开始推

行纲法，两淮官收盐课的制度全面停止。实际上，在纲法实行之前，已经形成盐

商直接向灶户买盐的习惯，袁世振有云：“盖商人执引下场支盐，必验以场官，

此为旧例。近各支盐，绝不将引目投场司，径与场夫指引，任意筑买大包，场官

全不与知，即分司官亦不与闻，则官可无设矣。”45袁世振推行纲法，承认了这

一事实，“盐引改征折价，盐不复入官仓，皆商人自行买补”46，这是明代盐法

史乃至中国盐法史上一个可以称之为划时代性质的重大变化，正如徐泓所深刻指

出，这一变化引起了盐业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盐场控制权正式由政府转移到商

人手中47，它基本结束了中国盐政制度自汉代以来的官府直接征收盐课的方式，

而将收盐的责任直接交给了自己的税收代理人——盐商。

明代纲法的实行，纲商成为明王朝盐税的代理人，不仅仅体现在盐课征收上。

实际上，纲法实行以后，明王朝盐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明代盐政亦发生

根本性变化。关于纲法的实施过程与内容，前人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48，本文没

有必要再次详细对此加以总结，这里只想就与本文论题关系密切之处再略作介

绍。

与粮食不同，食盐自生产出来，就必然需要进入交换，而明初以实物形式为

原则的盐法，在明中叶千疮百孔，难以为继。势要占窝，边商、内商、水商分离，

囤户控制盐引，终于引起两淮盐区盐引大量雍滞，直接妨碍明王朝边方军饷的供

应。在这种情况下，明廷需要改革两淮盐法，户部尚书李汝华起用熟悉盐务的山

东清吏司郎中袁世振进行盐法改革，推行了中国盐法史上著名的“纲法”。其最

重要的办法见于其所著《纲册凡例》，这是一份经常被引用的文献，文称：

45 袁世振：《两淮盐政疏理成编》，《盐法议八》，《明经世文编》卷 476，第 5237页。
46 噶尔泰等：《两淮盐法志》卷 5，第 7页，转引自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第
308页。
47 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第 308页；
48 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
商的研究》；卜永坚：《商业里甲制 ———探讨 1617 年两淮盐政之“纲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2期，金钟博：《明代盐法之演变与盐商之变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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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查淮南红字簿中，纳过余银之数，凡三十一单，内除消乏银者纳六

十万引，其实仅有二百万稍缩耳。本道刳心极虑，为众商设为纲法，遵照

盐院红字簿，挨资顺序，刊定—册，分为十纲。每纲扣定纳过余银者，整

二十万引。以圣、德、超、千、古、皇、风、扇、九、围十字，编为册号。

每年以—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行旧引者，止于收旧引本息，而不令有新

引拖累之苦，行新引者，止於速新引超掣，而更不贻旧引套搭之害。两不

相涉，各得其利。此十字纲册，自今刊定以后，即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

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其册上无名者，又谁得钻入而与之

争骛哉！49

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盐引壅滞的问题，但实际结果，却在盐法的两个核心问

题上发生重要影响，这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编入纲册的盐商从此拥有食盐运销的

专营特权或称专卖权，未编入纲册者，即不再拥有行盐的资格50，二是纲法实行

后，明王朝盐课的意义发生根本变化，众所周知，明中前期所谓盐课，指的是官

府从灶户处所征收到的定额食盐，后来亦加入了在边方和运司纳银开中的白银，

而一般情况下，二者仍在称谓上仍有明显区分，前者称为“盐课”，而后者称为

“盐银”，而此后纲法成立，官收盐制的终结，盐课的意义就由向灶户的实物盐

一转而变为盐商交纳的白银。发展到清代，这些白银分化为场商和运商分别交纳

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前者类似于明前期的盐课，被称为场课，后者类似于

明代的“盐银”，直接被称为盐课了。

当然，纲法所带来的这两个方面的核心变化，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这两个变

化本身。袁氏纲法通过签商认引、积引成纲、盐归商办、商占盐窝、课归商纳的

办法解决盐引壅滞问题，纲册“刊定以后，即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

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其册上无名者，又谁得钻入而与之争鹜”，纲商获得

食盐运销的独占权51，并承揽了上纳盐课银的职责。显然，这批纲商就是明代盐

49 袁世振：《纲册凡例》，《明经世文编》卷 477，第 5246-5247页。
50 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第 308-309页；卜永坚：《商业里甲制 ———探讨
1617 年两淮盐政之“纲法”》；刘淼《明代盐业经济史》，第 286页。
51 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第 308-309页；卜永坚：《商业里甲制 ———探讨
1617 年两淮盐政之“纲法”》；刘淼《明代盐业经济史》，第 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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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从开中法的官收实物到运司纳银再到“包税人”负责缴纳课银的实际责任人，

明代盐政从此全面进入包税人缴纳货币的阶段。这是一个与赋役制度演变趋势基

本同步的过程，反映了明代财政制度变化的总的方向、原则与趋势。

三、 财政结构与商业繁荣之关系

以田赋、徭役和盐政为主要内容的明代财政，伴随着征收方式的变化，经

历了从明初的实物财政到明中后期货币财政的演变，这一演变，是财政结构的重

要变化，却对明中期乃至清前期的历史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与本文关系最

为密切者，就是这一财政结构的演变，推动了明清时期的商业繁荣。

1．纲法的实行与商业繁荣的关系

中国传统经济常常被称为“贡赋经济”，关于“贡赋经济”与商业繁荣的关

系，梁方仲有过精彩的分析，他指出：

明代中叶以后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当时商业和商业资本有了“一马当先”

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并不是建筑在农业与手工业有了相同比例的增

长的真实基础之上，而是虚有外表、外强中干的，它实际上乃是一种畸形的

发展。……

为什么商业会出现“一枝独秀”的虚假的繁荣局面呢？这主要是统治阶

级（包括商业资本家本人）从加紧剥削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消费的胃口。52

由于时局的关系，梁方仲这段话说得比较含蓄与隐晦。不过，今天我们还是能够

读明白其真实含义。其言下之意就是明中叶的商业繁荣是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

现象的出现，不是农业与手工业发展所推动的，而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消费所推

动的。而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剥削与消费，就是由财政收支、个体剥削与开

支所构成的。个体的剥削与消费，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已经比较难于做出哪怕

52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 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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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含混的计量分析。而国家财政的收支则有初步估算的可能。

按照梁方仲的观点，国家财政收支的过程，是明后期“虚假”商业繁荣的重

要诱因。那么，这一财政收支的过程在梁方仲所研究的田赋方面可以有下图所示

的关系。

这一关系形成一个循环，即老百姓为了支付税收，将产品投放市场，获得白银，

然后将这些白银作为税收交给官府，成为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明王朝取得这些财

政收入后，将其作为薪俸发给统治集团各成员，包括官员、士兵等等，同时将其

的另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建设，包括宫殿、道路、港口、水利工程等等，这些支

出以白银方式支付，最后回到市场购买到明初直接以实物形式交纳而现在则被农

民投放到市场的粮米及其它手工业产品，形成市场的一个以财政为推动力的循环

周期。在这一个周期中，两次经过市场以交换的形式来实现。如果我们假定国家

的财政收入 100%均以这种方式运行（当然，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能达到 100%

的比例），那么，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就将带动两倍明王朝财政收入的商业贸

易额。因此，梁方仲深刻指出，正是一条鞭法的推行，促使了明代中后期以国家

财政力量推动的商业资本的“一马当先”，也就是商业的繁盛。

然而，问题在于，明代中后期国家财政课入的白银，并不仅仅来源于田赋，

老百姓 市场

政 府
统治集团

各成分

出卖产品，获得货币（白银等）

交
税
付
出
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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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万历四十五年（1617）户部尚书李汝华的经典言论，盐课与盐银的收入几占

整个财政收入的一半。他说：

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有奇，半属民赋，其

半则取给于盐䇲，两淮岁解六十八万有奇，长芦十八万，山东八万，两浙十五

万，福建二万，广东二万，云南三万八千各有奇，除河东十二万及川陜盐课，

虽不解太仓，并其银数实共该盐课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又各边商所中盐粮银，

淮浙芦东共该银六十余万两，总盐课盐粮二项并旧额新添计之实有二百余万

之数。53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明后期盐课正常岁入为二百万两左右，占全部明王朝收

入的 50%左右，上述梁方仲的财政收支与市场关系模型并不包括这一部分财政收

入，显然需要修正。特别有意义的是，在纲法改革之后，这二百万的盐课银的收

入，与田赋与徭役的纳银之间还有不少运作方式的区别，这一区别的最核心之处

在于，一条鞭法之下的赋役纳银农民只经过了一次市场交换，而纲法之后的盐课

纳银，虽然在程序上有先后之别，但商人获取这些白银必须至少经过以白银向灶

户购盐，然后将盐转运到指定的销售区出售出去两次市场交换，实际上，因为存

在着内商与水商的分工，内商与水商又经过至少一次交换，所以纲法之后的盐课

纲银至少需要经过三次市场交换，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纲法之后的盐课征收

要比一条鞭法之后的赋役纳银形成至少三倍次数的商业贸易。按照李汝华的统

计，纲法后盐课跟民赋均为大约二百万两白银，那么，在财政与商业贸易的关系

上，一年的财政收入当中，民赋只带来了市场上 400万两白银的流通，而盐课至

少带来了 800万两白银的流通。可见，如果依梁方仲的理论，纲法之实施，对于

明后期商业资本“一马当先”现象的出现，是有较之于民赋两倍以上的推动力的。

梁方仲理论的第二部分，即财政收入之外的个体的剥削与消费引起商业的虚

假繁荣，我们可以举吴承明的经典理论来配合解释。吴承明有一套自己的市场体

系理论，他将明代传统市场分为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突破区域范

53 李汝华：《户部题行十议疏》，《明经世文编》卷 474，第 5203页。其文中“共该盐课银二百四十余万两”
实为“一百四十余万两”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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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大市场四个层级。并指出，地方小市场是农民余缺调剂的场所，城市市场是

以政府和私人的货币收入为基础的交换，包括政府的田赋与杂课、城居地主的地

租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利润，区域市场仍是自然经济的延伸，只有突破区域范围

的大市场中的跨区域的长途贸易才是真正的商品经济，而不是虚假的商业繁荣，

吴承明还直接将盐铁贸易大体上归入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范畴54。财政收入

之外的个体的剥削与消费，在吴承明的理论当中，显然构成了城市市场和区域市

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显然只属于自然经济范畴55。在这里，特别是在城市

中，盐商的消费显然是明后期商业资本利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利润，

藤井宏的初步估计是“与政府的盐课银收入几乎相差无几”56，如果其说不谬，

则纲商的利润，一年至少也有 200万两，积之十年数十年，这就是一个惊人的巨

额数字，无怪乎明代盐商之资本被史籍普遍贯以首位。由此可见，明代后期商业

之繁荣，与纲法关系之紧密程度。关于纲法，卜永坚曾正确地指出，这是一个类

似于里甲制的商业管理模式57。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一特别的管理模式，却对明

后期的商业繁荣带来了特别的效果。

2．财政新结构与商业繁荣之关系

明代一条鞭法和纲法先后实施，实现了明代财政征收方式由官收到包税人的

变化，也实现了财政从实物到货币的变化。这两个变化，奠定了明代后期乃至清

代的财政新结构。这一结构就是政府不直接向粮食与食盐的生产者征税，而是通

过柜头、书总和纲商来为其收税，并且征收的是货币税。这一新财政征收方式和

征收内容，带来了明代财政结构的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与本文之关系最为密切之

处在于，新的财政征收内容与办法，实现了明朝财政的代理制。这一代理制的基

本特点是，从此政府将收税的任务交给代理人，政府基本只跟这些代理人打交道，

具体的操作由代理人负责，政府负责提供法律与暴力支持，同时也对不能按期完

54 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与商人资本》，《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 218-2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5年。
55 赵冈对吴承明的自然经济理论有过批评，参见氏著《论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年第 2期。
56 《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第 329页。汪崇筼、林枫等诸多学者亦有相关估
计，由于时间关系，暂未一一引述。
57 卜永坚：《商业里甲制 ———探讨 1617 年两淮盐政之“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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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代理人实行具有强制力乃至暴力的措施以确保税收的实现。

这一变化在清代显示出清楚的收效，这里以盐法为例简单加以说明。首先从

食盐的生产环节谈起。如上文所述，食盐的生产需要荡地和燃料及工具，乾隆《两

淮盐法志》卷十六追述两淮这些生产资料的供应情况称：

盐场灶荡，自昔按丁分给，原属安置卤丁，为煎盐办课之地。旧制灶户

按荡完纳本色引盐，不许商夺灶利，民占灶业，即本场本总之灶，非连清审，

亦不得私相授受。自本色改征折价，审丁停止不行，而后灶户任意典卖荡地，

高抬盐草，几忘身隶何藉，荡自何来。不论商民及本属别属，得价即售，灶

丁脱漏版绪，灶荡垦为熟田，甚至民灶互争涉讼，……场商无不募丁樵煎或

租佃摊晒。

这种情况说明，纲法实行，本色改折以后，商人开始控制灶户的灶地。不仅如此，

他们还直接控制生产工具，到乾隆十八年，材料已有记载称“两淮煎䇲，向系商

人呈明开铸，分卖与灶”58。而朱轼则称，“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

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户获利无多”。陶澍亦称：“灶

户煎盐为业，盘䇲而外，无余产，多贷场商以资工本，及至煎卤成盐，交垣则虑

其盘剥以抵欠”。包世臣也有云：“灶户烧盐，售于场商，而场商于停煎之时，举

钱济灶。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盐，重利收其债，灶户交盐而不得值，非透私则

无以为生。”59

除了灶户资本、荡地和工具由商人提供外，盐商还直接参与食盐生产过程的

监督。“从来场灶烧盐之具，深者为盘，浅者为䇲，设有定数，无许过额，而煎烧

盐斤，以一昼夜为火伏。灶户临烧，向本商领取旗号，举火则张旗，息火则偃旗，

垂为定例”60，关于火伏法的监督，李澄有更多记载，称：“后因灶长、灶头均

属同灶丁户，恐其捏改火伏时候，复招募熟谙盐务之消乏盐商，充为巡商，带巡

58 乾隆《两淮盐法志》卷 18。
59 以上转引自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与盐业生产》，《中国史盐业史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7年。
60 《清朝文献通考》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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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二名，分派灶地。逐日游巡。遇煎盐之户，查其有无印牌，于循环簿内登记，

每月底将循环二簿轮流缴送磨对，与灶长根单联票查核”61

在食盐的运销过程中，除了取得了“根窝”即专卖地之外，纲商还获得了缉

私等重要权力。在两淮，具有包税人性质的总商“纳课杜私，按名责成”，在两

广，总商十人“应完饷羡，散商不与”并且有权“查缉私盐”，山东六纲，“领引

纳课、纲首办理”，两浙甲商都具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明、清王朝的盐政官员

则负责监督盐商并向盐商征税，并严格管理食盐运销的过程，以防盐商舞弊。除

此之外，实际的商业运作，乃至部分法律和行政权力，都交给了盐商。

自行纲法以来，明、清王朝在财政上基本上采用了这一包税的方式，获得收

入，从而使盐商等为了获取及保证身份而不断地向朝廷上交类似于献金一类的税

金，这样一来，市场的具体运作，政府除了防范盐商营私舞弊之外，大量的行政

责任，包括缉私也成了盐商的责任。这就使得财政与市场出现二分，财政问题用

类似考成一类的行政办法解决，市场在官府监督的前提条件下自由活动。纲法以

及一条鞭法以来的这一财政结构，极大地促进了明中后期直到清朝的市场发育，

也造就了明中后期以来的商业繁荣。

61 李澄：《淮鹾备要》


